
106.05 

 委託轉帳代繳費用授權書 

立約定書人（即委繳戶）_____________茲同意新北市不動產服務職業工會

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業務（ACH）機制，依照表列資料，自本人存

款帳戶劃付工會會費，並遵守代繳銀行及台灣票據交換所有關規定。本人亦

同意發動者將表列資料提供予代繳金融機構、發動行及台灣票據交換所，以

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，並已詳閱備註一所列前開機構蒐集本人個人資

料之相關告知事項。 
□新增   □終止（變更） 

發動者(公司/機構)名稱 
新北市不動產服務

職業工會 
發動者統一編號 78583699 

交易項目 工會會費 交易代號 553 

發動行名稱 聯邦銀行蘆洲分行發動行代號 8030180 

發動者每筆扣款上限 50000 元  

 

金融機構名稱  金融機構代號  

委繳戶名稱  委繳戶帳號  

委繳戶統一編號  用戶號碼(會員號碼)  

委繳戶授權之每筆 

扣款限額 
(不得超過發動者每筆扣款

上限，未填寫者，限額與發

動者每筆扣款上限相同) 

  

立約定書人 

（委繳戶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須與原開戶印鑑相同，請「逐聯」簽名、用印) 

聯 絡 電 話：（公） 

（宅） 

通 訊 地 址： 

受託代繳銀行核符印鑑簽章 

 

 

：

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經辦： 



106.05 

備註： 

 

一、發動行、台灣票據交換所及代繳金融機構為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，蒐

集立約定書人之個人資料，其蒐集之目的、類別、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

及方式，以及其他相關應告知事項如下： 

1、目的：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之用。 

2、個人資料類別：身分證統一編號、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及其他上表所列之

個人資料。 

3、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（1）期間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、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之   

保存年限，或發動行、台灣票據交換所及代繳金融機構因執行業務所必須

之保存期間。 

（2）地區：本國、參加 ACH 機制之金融機構所在地、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

主管機關所在地或其指定之調查地。 

（3）對象：發動行、台灣票據交換所、代繳金融機構、依法有調查權機關

或主管機關。 
（4）方式：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。 

二、授權書通常一式二聯；委繳戶向新北市不動產服務職業工會公司／機構(以下

稱發動者)新增或終止授權時，授權書之扣款行留存聯由發動者透過聯邦銀行

(以下稱發動行)轉交受託代繳金融機構(以下稱扣款行)，經核符印鑑後該聯

即留存於扣款行，另一聯則由發動者留存；終止授權部分不須送授權書至扣

款行。 

三、發動者或發動行可依實際需要增減授權書聯數，但須於授權書上標明留存單

位。 

四、發動者若與委繳戶另有約定事項，可自行在空白處或背面加印「約定條款」。 

五、委繳戶選擇支票存款戶授權扣款之限制範圍，請參考財政部民國 74 年 9 月 14

日(74)台財融字第 22038 號函所釋:「….支票存款戶與銀行訂定契約，可約

定存戶本身水電、煤氣、電話或稅捐穖關繳款通知書繳納費款可直接由存戶

之存款內撥付…」相關規定，上開函釋範圍以外之項目，不宜以支票存款帳

戶約定扣款。 

☆藍色字體部分，由委繳戶填寫，綠色字體部份，由發動行及發動者填寫。 

☆本授權書範請自行參酌個別業務性質，增刪或變更內容使用，惟增刪或變更之內容，

如涉及交換及清算時程，不得違反「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自動轉帳業務作業要點」

之有關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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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不動產服務職業工會   委託轉帳代繳保費申請書 

委託轉帳異動事項：  □申請   □變更  □終止 

會 員 號 碼  身 分 證 字 號  

姓 名  會 員 電 話  

聯 絡 人 

姓 名 / 關 係 
 聯 絡 人 電 話  

行 號 

共 同 通 訊 處 
□無   □有          

行 號 所 有 人

之 會 員 號 碼
 

委 繳 戶 
(非會員本人加填此列) 

 
與會員關係/ 

聯 絡 電 話
 

本人已詳閱下述說明，並清楚了解自身權利義務，請貴會代為辦理轉帳代繳保費作業。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請 日 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為了保障您的權益，請務必詳細閱讀下述所有內容 

 辦理轉帳代繳保費者，請確認本期保費已繳納，並自次期            起，定期

於 1、4、7、10 月之 15 日進行每季保費自動扣繳，前一月郵寄(E-Mail)扣繳通知

單，請務必確認帳戶存款餘額是否足夠，手續費每筆 12 元，聯邦銀行帳戶免收。 
 原有行號者(2 位以上共同通訊處且合併繳款單)，可由一位代表申請即可，扣款上

限為 5 萬，最多 5 位，但若因行號中會員異動，以致扣繳失敗，則需重新辦理。 
 扣繳帳戶異動時，請於保費扣繳日期 30 日前主動重新辦理，以免自動扣繳失敗；

支票存款帳戶(甲存)及郵局帳戶不可約定扣繳。 
 【委託轉帳代繳費用授權書】必需以雙面列印，若單面列印填寫者應於騎縫處加

蓋騎縫章。 
 保費自動扣繳成功後(存簿備註顯示不動產)，本會不另掣發收據，如需補發當期收

據可採傳真或 LINE，已申請電子帳單者，將於保費銷帳後 5 日內，以 E-Mail 方
式提供電子繳款收據(僅限首次扣繳成功者)。 

 如需退保(會)者，請主動與工會聯繫並書面辦理，若因作業時間誤差而導致保費

溢繳時，將於扣款成功入帳後，通知保費退款。 

 隨時掌握本會動態：www.22834226.com，或加入本會 LINE ID：@fiw5228a。 

新北市不動產服務職業工會 委託轉帳代繳保費相關說明 106.08 

工會審核作業 

承辦人核章 □ 授權書 2份簽章 

□ 存摺影本(非甲存或郵局) 

□ 414-F2 

□ 保費已繳至          

 

委繳戶(帳戶扣繳人) 

(於扣繳保費起始日 30 日前申請) 


